
 

              

□經常門□資本門   核銷經費明細表 

填表注意事項： 

1.辦理第一次核銷時應填寫之欄位為、、、A、B、。 

2.有關欄位請依勞工局核定情形及排列順序填寫，其他欄位請填實際發生數。 

3.如欲申請預估核銷，應於第二次核銷時，將預估資料於欄位、、、A、D（即為預估

數）註明。 

4.表格內列數不足或多餘者，可自行增減，惟欄位部份請勿自行變更。 

5.第二次核銷及預估費用核銷時，請填列前（歷）次核銷明細項目金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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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編號： 
□第一次核銷 

□第二次核銷 

□預估費用核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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